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见他人与保安因停车事宜产生

纠纷， 男子热心上前劝架， 不想却因此与对

方发生口角， 继而上演了 “全武行”。 近日，

经崇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崇明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男子陆某因

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拘役 3 个月， 缓刑 4 个月。

陆某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崇明分院附近经营一家饭店。 去年 6 月 22

日 9 时许， 吴某某在医院西门岗处因停车事

宜与保安发生言语纠纷， 陆某见状， 热心上

前劝阻。

不想， 在此过程中， 吴某某却与陆某发

生了口角， 后陆某推搡吴某某并用右拳击打

吴某某头部、 胸部， 吴某某则用膝盖撞击陆

某裆部。 二人后被他人劝开， 陆某回到自己

经营的饭店内， 吴某某尾随其后， 二人再次

发生口角， 其间吴某某掌掴了陆某， 陆某用

右拳击打吴某某头部、 胸部， 吴某某后退时

被门栏绊倒， 后被送医救治。

经鉴定， 被害人吴某某构成轻伤二级。

案发后， 陆某向公安机关自动投案。 事发后，

陆某已赔偿被害人吴某某损失并取得谅解。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陆某故意伤害他

人， 致人轻伤， 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被告人陆某系自首， 且自愿认罪认

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罚。 被告人陆某已赔偿

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且被害人对于矛盾

激化负有责任， 可对陆某酌情从轻处罚。 据

此， 建议判处陆某拘役 3 个月， 可以适用缓

刑。

法院认为， 被告人陆某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 致一人轻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依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的罪名成立， 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辩护人以陆某具有自首情节、 自

愿认罪认罚、 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被害人对本案发生负有一定责任等为由请求

法庭对陆某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采纳。

最终， 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事实、 性质、

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据此作出上述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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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我同意 银行查了我的征信？
全市首例消费者诉至监管机构要求查处金融机构未经许可查询征信行为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认为某银行未经自己允许查询其征信报

告， 一名金融消费者向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投

诉未获支持后， 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日

前，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了这起上诉行政案。

据悉， 该案是全市首例涉及要求金融监管机

关对金融机构未经许可查询金融消费者征信

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案件。

认为未经同意被查征信 消

费者诉至法院

2017 年 11 月 3 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

分行受理刘某的征信投诉， 刘某认为某银行

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未经本人允许查询其征

信报告， 要求按照 《征信业管理条例》 相关

规定对某银行进行行政处罚。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调查发现， 刘某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15 日通过与某银

行合作的线上平台渠道申请某银行信用贷

产品， 在此操作过程中， 某银行核验了刘

某的人脸识别照片、 身份证原件、 银行卡

等材料， 确认为刘某本人所操作。 在 “手

机号认证” 阶段， 需产品申请人手动勾选

“同意并签署 《征信及综合授权书》， 授权

查询、 报送相关信息至金融信用信息基础

数据库 ” 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 点击

《征信及综合授权书 》 可浏览 《综合授权

书》 《某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 《某

银行个人信息查询使用授权书》 和 《个人

信息采集及使用通用授权书》 等文本。 刘

某在上述手机号认证阶段手动勾选 “同意

并签署 《征信及综合授权书 》 ” 并点击

“提交 ” 后完成了申请贷款的全部流程 ，

后某银行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查询了刘某

的个人信用报告。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受理刘某提出的投诉

后， 作出 《答复意见书》 认定， 刘某在申请

过程中的操作应视为其同意并签署了相关电

子合同， 某银行已取得刘某的征信查询书面

授权， 据此查询刘某的个人信用报告并未违

反 《征信业管理条例》 的相关规定。

刘某不服， 向人民银行申请行政复议，

经复议维持后仍不服， 于是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法院：已获得其征信授权 驳

回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 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判决驳回刘某诉讼请

求。

宣判后， 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认

为其通过某 APP 申请贷款过程中， 从未见到

“某银行” 字样和标示， 也没有页面提示该产

品由某银行与网络平台合作放款， 本案中有关

电子证据效力依据不足。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后认为， 人民银行上海

分行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刘某

申请信用贷产品流程中各环节、 步骤的网络截

图， 并由某银行在相应截图上加盖公章予以确

认。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在原审中提供了有关申

请信用贷的网页截屏， 可以作为本案定案证

据。

上诉人以涉案电子证据未经公证为由， 称

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该观点并无相

应法律依据， 难以成立。 根据现有证据显示，

上诉人申请信用贷借款产品， 需经过人脸识

别、 身份证验证、 银行卡四要素鉴权以及手机

号验证等多重网上申请步骤。 根据被上诉人人

民银行上海分行举证证明， 点击 《征信及综合

授权书》 即可浏览 《综合授权书》 《某银行个

人征信查询授权书》 《某银行个人信息查询使

用授权书》 和 《个人信息采集及使用通用授权

书》 等文本， 其中 《某银行个人征信查询授权

书》 中载明了贷款申请人授权对借款银行的征

信查询授权事项的具体项目。 据此， 借款人申

请信用贷有关流程中， 已经充分提示了需确认

的征信事项， 以及查询征信事项的被授权主

体， 该主张具有事实依据。

二审庭审中， 上诉人也表示已经阅读过勾

选项所附的内容， 可认定上诉人已经按照信用

贷产品申请页面提示的步骤和程序完成了其征

信信息的授权。

据此，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驳回

上诉。

【法官说法】

在通过手机 APP 等方式申请信贷或投资

理财产品时， 金融机构是否完成投资者征信数

据的查询授权， 是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

易产生争议的问题。

近年来， 个人数据和信息的保护问题逐渐

受到重视， 而网络交易中由于信息交互的特

性， 确实存在个人信息不当获取或者泄露的情

形。 因此， 在金融交易中， 金融机构在获取个

人信息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 同时需根据相关

规定要求获得当事人的授权。 而金融监管机构

对金融消费中个人信息权益负有保护并落实监

管措施的行政职责。

本案对规范金融机构征信活动， 支持金融

监管机构依法履职， 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 具有积极意义。

妹夫申请担任失智妻姐监护人
特殊群体权益如何保障？

□见习记者 陈友敏

父亲因工伤去世后， 没过几年， 母亲也

离开了人世。 从小就存在智力残疾的潘丽、

潘茵姐妹二人在双亲离世后， 只能由外婆照

料。 不幸的是， 年迈的外婆也于 2019 年撒

手人寰。

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均已死亡， 其

他直系亲属又因一些原因不再往来， 潘家姐

妹该由谁来照料？

就在这个当口， 潘茵的丈夫、 潘丽的妹

夫———李风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担任潘丽的

监护人。本就已是妹妹监护人的李风，如果再

成为姐姐的监护人， 姐妹二人的财产要如何

维护？ 重重问题缠绕着这起案件，近日，普陀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场监护权确权之

诉，最大限度保障了弱势群体的权益。

妹夫申请做监护人

“为什么要由你来担任潘丽的监护人？”

法庭上， 面对审判员的疑问， 李风答

道 ： “潘丽的妈妈虽然在 2017 年去世了 ，

但街道登记的监护人一直是她妈妈。 因为这

个情况， 潘丽 2018 年生病就医的费用至今

仍无法报销。 我多次找街道要求变更潘丽的

监护人， 方便报销医药费， 但是街道一直说

办不了。 所以我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担任

潘丽的监护人。”

“如果没有我照顾她们两姐妹， 她们早

就饿死了。 之前大冬天的， 潘丽在小区楼下

的小花园里， 肚子都饿瘪了也没人管。” 李

风如此说。

社会调查诉事实

事实是否真如李风所说？ 鉴于潘家姐妹

二人的特殊性， 审判员对于该案的审理也是

慎之又慎。

为了更好地了解案件事实情况， 法院委

托普陀区妇儿工委开展了关于潘丽社区生活

情况的社会调查。 妇儿工委前往潘丽的户籍

和居住所在街道残联、 妇联以及居委会进行

走访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潘家姐妹二人都是重残

无业， 每月各有 1615 元的残联补助， 今年

7 月起调整为每月 1730 元。 此外， 每逢春

节、 五一、 十一 3 个重大节假日还有残联民

政发放补贴费。 姐妹二人的医药费还可以全

额报销。 所有费用均发放至姐妹俩本人的银

行卡， 目前两张卡都掌握在李风手里。

至于李风所称街道拒绝为潘丽办理变更

监护人手续之事， 那就不得不提到潘父去世

后给姐妹二人留下的一套房产。

在外婆去世后， 按 《民法通则》 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定监护人为配偶， 李风

成了潘茵的法定监护人。 居委会考虑到房产

问题， 不同意由李风担任潘丽的监护人。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 普陀区妇儿工委不

建议李风担任潘丽的监护人， 希望由潘丽居

住地的基层组织担任监护人。

庭上， 第三人街道居委会也表示愿意担

任潘丽的监护人， 单独承担监护职责。

指定居委会担任监护人

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 对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有关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

监护人。 监护人应当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

益， 不得加以侵害。 被申请人潘丽系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其唯一的近亲属潘茵系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显然没有能力担任潘丽的监

护人。 李风作为潘茵的丈夫， 虽然与潘丽、

潘茵共同生活并自愿担任潘丽的监护人， 但

潘丽的其他亲属以及住所地居委会均不同意

由李风单独作为监护人。

此外， 李风已经是潘茵的法定监护人，

若再同时担任潘丽的监护人， 缺乏监督机

制， 不利于维护两姐妹共同的财产、 居住权

益。

普陀区妇儿工委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建

议由基层组织承担监护职责， 经法院多次协

调、 沟通， 居委会也愿意担任潘丽的监护

人， 法院认为该行为系基层组织履行法律职

责、 承担社会责任、 关心弱势群体的表现，

值得弘扬与提倡， 予以肯定。

据此，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之规

定， 法院判决指定潘丽居住地居民委员会担

任潘丽的监护人。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热心劝架却成“干架者”
男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拘役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男子冒充女性， 以恋爱为由与

被害男子微信聊天， 编造理由骗取钱财 12 万

余元， 甚至拉来自己的老婆帮忙发语音、 视

频博取对方信任。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以诈骗罪对被告人裴某某提起公诉。 黄浦区

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裴某某罪名成立，

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3 万元。

2020 年 10 月底， 被害人高先生在交友

APP 上认识了裴某某，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互加了微信。

聊天中， 高先生得知裴某某处境可怜，

家中重男轻女， 妈妈卧病在床等待手术， 弟

弟玩世不恭无法挑起家中的重担， 为了让妈

妈动手术， 裴某某在网贷平台上欠了许多款。

高先生动了恻隐之心， 想帮裴某某减轻负担，

每当裴某某提出需要用钱时， 便通过微信转

账给对方， 两人也以老公老婆相称， 经常视

频和语音。 在一些节日节点， 高先生会发一

些红包以满足裴某某的 “仪式感”。 就这样，

在网络上认识不到两个月， 高先生已转给裴

某某 12 万余元。 随着转账金额越来越高， 高

先生发现对方一直在索取， 还提出结婚要十

几万到二十万的彩礼， 奇怪的是每次提到见

面， 总有说辞避而不见。 直到 12 月底， 高先

生在微信上发问是否在欺骗他的感情， 裴某

某支支吾吾无法作答， 后彻底失去联系， 他

这才发现被骗并报警。

经警方调查， 与高先生在微信上恋爱聊

天的那位可怜的温柔女子竟是一名男性。

原来， 被告人裴某某与妻子张某某 （因

怀孕取保候审） 在 2020 年上半年加入了一传

销组织欠了外债， 该组织的负责人教二人冒

充女子以恋爱为幌子引已婚男性上钩， 骗取

钱财。 具体是通过交友 APP 线上结识男性，

抓住已婚男子的心理一步一步将钱 “套” 过

来。 为了找到有经济实力的目标， 裴某某让

对方先在 APP 上送礼增加亲密值， 等对方付

出够多即送礼亲密值到 100 再加微信详聊 。

裴某某用妻子的照片作为微信头像， 在微信

上用各种话术骗取对方的信任和钱款， 当涉

及到视频或者语音， 则由他的妻子露面， 因

此高先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网恋的美女竟是“夫妻档”骗子


